
理 事 長 序 

  本會自 106 年起全面受理「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方案」，期間不斷持

續檢討精進，一般民眾及建築業者對建築執照申辦品質與效率多予肯定，足見本

會辦理建照加強審查制度之操作已趨成熟、穩定、卓著。 

  為深化精進執照協審各項作業，本會配合市府工務局適時召開「精進建造執

照審查作業流程及加強建造執照技術審查制度」會議，以精進建照審查內容、強

化協審品質、提升建照審查效率。此外，本會協審室也持續與建照科溝通精進無

紙化審查注意事項，以及簡化核准後行政作業流程。 

  自 110年 1月 1日起全面實施無紙化審查，4月 1日起試辦建照書表無紙化

審查作業，7月 1日起實施副本無紙化。自 112年 7月 1日起原工務局拆照、雜

照等業務委由本會審查決行發照，包括申辦使照修改竣工圖與併案變更設計事項，

也同時一併委由本會辦理。 

  從今年 2月 1日起，本會在建造執照審查作業範疇，除延續拆照、雜照決行

發照外，更擴大到都市計畫內非山坡地住宅區，且主要用途為集合住宅不限規模

之建照案，均由本會開始辦理複核決行發照；此一重大變革，實為本會近年來努

力協助市府辦理建造執照審查，獲得市府工務局肯定後所得來不易的成果。 

  本會除與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每月透過333制度，召開建管專案會議解決通案、

法規爭議外，在每週三上午 10時於建照科會議室受理協審及抽查個案疑義處理，

主動追蹤申請案件辦理情形，並就個案專案協助輔導。另自 107 年起，就協審及

抽查錯誤態樣案例分析彙整後，併入年度講習會課程以強化協審品質、減少審查

錯誤。本次講習課程內容，包含：「新北建築執照審查注意事項說明」、「抽查案例

缺失說明」及「建管法規法令彙整」，希望藉由講習提昇審查人員審查品質及效率，

加強對申請人服務。 

  本課程講義由協審暨抽查專案小組成員蒐集今年錯誤態樣及相關法令後戮力

編輯完成，除感謝協審室召集人趙峙孝、副召集人賴良政與李訓中、顧問黃潘宗，

小組成員洪迪光、張朝貴、彭康祐、陳睿成、黃永興、林泊彣等，以及抽查室召

集人張紘聞、顧問黃漢雄，法規研究委員會主委王智右的鼎力協助、新北市政府

工務局長官之指導，還有本會所有理、監事的支持，謹在此致上最誠摯之感謝與

敬意。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1 2 月 3 日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114年度第 2次「精進建築執照加強審查作業及抽查缺

失說明」講習會 

(一)日期：114年 12月 3日(星期三)晚上 6時至 8時 40分

(二)地點：新北市政府大樓 5樓 507會議室

(三)課程表：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主

持

人 

18：00~18：20  報到(簽名：發給資料) 

18：20~18：30 長官致詞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長官 

張科長育豪 

汪理事長俊男 

趙

召

集

人

峙

孝 

18：30~19：10 
建築執照申請流程及審查注

意事項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 

陳工程員威廷 

19：10~19：40 
建照抽查注意事項說明 

（含綠建築抽查流程說明） 

張召集人紘聞 

李建築師易軒 

19：40~20：20 抽查缺失案例說明 林建築師泊彣 

20：20~20：30 綜合座談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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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建築執照申請流程及審查注意事項………………………………………….1-1 

貳. 建照抽查注意事項說明（含綠建築抽查流程說明） …………………2-1 

參. 抽查缺失案例說明………………………………………………………………3-1 

附錄一. 審查注意事項 
一.精進建築執照審查流程
二.平會府內機關審查項目檢核表(平行分會)流程
三.審查建築師注意事項
四.審查表格及注意事項
五.案件核准或核退流程
六.審查注意事項說明
七.建照無紙化作業(建築執照申請書表改版)
八.建照報備審查表
九.建照展延線上申請作業流程
十.協審室公告
十一.建築執照加強技術審查收費辦法
十二.使照修改竣工圖申請--雙軌制實施

附錄二. 相關建管法規法令彙整:(部分節錄,全文詳公會網站) 
     中央解釋函令 

新北市政府公告 
     「都更」、「城鄉」、「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陳工程員威廷 



1

建
築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及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建
照
科

主
講
人
：
陳
威
廷

1-1



2

一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簡
報
大
綱

二
.執

照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三
.併

辦
拆

除
執

照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1-2



3

一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1-3



4

展
延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

局
發

照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1-4



5

展
延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

局
發

照

委
託

公
會

建
雜

掛
號

要
件

簡
化

( 
8項

文
件

)

7天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1-5



6

首
次

掛
號

審
查

表

設
計
建
築
師
簽
名
用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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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勾
選

收
件
建
築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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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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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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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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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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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土
地
登
記
第
一
類
謄
本

(地
號
全
部

)及
地
籍
圖
謄

本
(3
個
月
內
有
效

)。
(不
接
受
電
子
申
請

)

4.
起
造
人
非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者
，
需
檢
附
土
地
使

用
權
同
意
書
，
且
應
載
明
「
被
同
意
者

(起
造
人

)、
建

築
規

模
(含

幢
棟

)、
構

造
別
及
同
意
人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
。

左
列

8項
文

件
有

缺
件

就
駁

回
，

倘
內

容
有

誤
,退

回
公

會
補

正
(5

個
工

作
天

,補
正

日
為

法
令

適
用

日
)

危
老
案
件

:
掛
照
前
務
必
取
得

危
老

核
定

報
告

書
方
可
掛
照
收
件
。

若
無
危
老
核
定
報
告
書
，

依
法
不
得
掛
送
建
照
申
請
，
倘
誤
收
件
或
申
請
人
登
載
不

實
，
後
續
依
工
務
局
相
關
規
定

予
以

駁
回
。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1-6



7

展
延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

局
發

照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平
會
清
單
一
次
告
知
《
都
審
、
水
保
、
交
評
、
民
航
、
鐵
路
、
捷
評

...
等
》

各
主
管
機
關

12
0天

辦
理
《
平
會
准
駁
影
響
展
延
項
目
》

建
管
即
時
通

A
PP
《
進
度
查
詢

+
線
上
展
延

+
排
審
申
請
》

1-7



8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新
北

市
政

府
建

造
及

雜
項

執
照

平
會

項
目

檢
核

表

3.
設
計
建
築
師
自
主
檢
查
應
詳
實
，
若

有
遺

漏
或
是

後
續

依
起

造
人

需
求

自
行

增
加

或
修

改
者
，

皆
不

得
以

該
項

目
辦

理
復

審
期

限
展

延
。

1-8



99

_b
y1

08
.5

.2
3

執
照

展
延

審
查
結
果
為
駁
回
或
撤
案
者
，
不

得
作

為
展

延
理

由

1-9



10

展
延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

局
發

照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公
會

審
查

公
會
審

1位
主
審

+
2位

輔
審

+
工

務
局

1位
承

辦
併

同
審

查

行
政
部
分
受
託
審
查

技
術
部
分
協
助
檢
視

初
審

11
4.

2.
1

1-10



11

展
延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

局
發

照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14
日
內
意
見
一
次
告
知

→
5日

內
建
築
師
補
正

→
 逾
期

退
回

公
會
複
審

審
核
進
度
專
人
控
管

( 局
長
每
周
列
管

)

未
核
准
案
件

輔
導

機
制

(局
本
部
長
官
主
持
）

復
審

1-11



12

展
延

掛
號

平
會

公
會

工
務

局
發

照

建
造

、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流

程
_b

y1
08

.5
.2

3

90
天

1.
核
發
公
文

2.
免
再
核
對
副
本

(副
本
無
紙
化

)

3.
無
紙
化
印
圖

1份
歸
檔
併
卷

4.
繳
交
規
費

5.
套
繪

+
校
對

6.
領
照

1-12



13

二
.執

照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1-13



14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11
3年

7月
1日

第
6版

11
3年

6月
5日

新
北

工
建

字
第

11
31

10
16

81
號

函
建
造
執
照
紙
本
掛
號
之
申
請
書
，

後
續

無
須

塗
改

修
正

(申
請

過
程

中
倘

有
起

造
人

或
設

計
人

變
更

亦
同

，
請

直
接

檢
附

用
印

完
成

之
新

申
請

書
表

)，
以
無
紙
化
上
傳
版
本
為
準
，
核
准
後
由
系
統
產
出
之
文
件
併
卷
歸
檔
。

為
推
動
副
本
無
紙
化
，

申
請

書
、

名
冊

、
地

號
表

、
概

要
表

、
雜

項
概

要
表

、
附

表
等
皆
須
上
傳
，
其

餘
免
上
傳
。

按
不
同
案
件
分
檔
案
上
傳
，
例
如

建
併
拆
，
則
有
建
照
書
表
跟
拆
照

書
表
。

書
表

1-14



15


起
造
人
為
財
團
法
人
須
出
具
財
產
處
分
備
查
文
件


法
定
容
積
欄
請
依
法
定
容
積
規
定
數
值
填
寫

(不
含

獎
勵

)


法
定
空
地
面
積
請
寫
實
設
空
地
面
積


建
築
物
用
途
依
變
使
辦
法
第

2條
附
表
二
建
築
物

使
用
類
組
使
用
項
目
舉
例
填
寫


備
註
欄
位


是
否
涉
及
中
央
空
調


併
辦
事
項
說
明

(拆
除
執
照
、
變
更
使
用
執
照
、
室
內
裝
修
等

)


容
積
計
算
填
寫
範
例
：
基
準
容
積
樓
地
板
面
積

22
78

.4
7㎡

(3
00

%
)+
容
積
移
轉

41
0.

12
㎡

(1
8%

)+
O

O
O

O
獎
勵

59
2.

41

㎡
(2

6%
)=
法
定
允
建
容
積
樓
地
板
面
積

32
81

.0
0㎡

(4
32

.0
0%

)>
設
計
容
積
樓
地
板
面
積

32
80

.6
㎡

(4
31

.9
5%

)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書
表

建
造

執
照

申
請

書

1-15



1616

書
表

建
造

執
照

申
請

書
(增

建
)


黃
色
部
分

建
築

物
用

途
、

建
造

類
別

、
構

造
種

類
、

層
棟

戶
數

、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
工

程
造

價
概

算
、

總
設

計
停

車
輛

數

請
填
本
次
建
造

(增
建

)部
分
。


其
餘
欄
位
請
填
總
計


備
註
欄
位

補
充
說
明
整
案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
總
停
車
數
量
、
總
工
程

造
價
、
總
層
棟
戶
數
。

1-16



17

書
表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新
案
應
用

現
況

測
量

圖
示

意
變
更
設
計
應
建
築
圖
示
意
，
檢
附

現
場

進
度

照
片
，
並
包
含

主
要

構
造

設
備

變
更

位
置
照
片

(釐
清
是
否
先
行
動
工

)

道
路

現
況

是
否

開
闢

、
足

寬
、

水
溝
等
資
訊

有
無
先
行
動
工
情
形
是
指
變
更
設
計
部
分
。

若
有
擅
建
、
擅
拆
請
別
勾
錯

拍
攝
日
期

初
審

日
3個

月
內

初
審
日

3個
月
內

指
變
更
設
計

現
況

測
量

圖
示

意

1-17



1818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
同
意
人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


被
同
意
者

(起
造
人

)


建
築
規
模

(地
上
○
層

,地
下
○
層

,○
幢
○
棟

)


構
造
別

(鋼
筋
混
凝
土
、
鋼
構
造

…
等

)


同
意
使
用
面
積
同
土
地
謄
本
面
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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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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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
設
通
路
同
意
書
可
在
備
註
著
名
同
意
通
行
使
用

掛
件
時
的
土
地
使
用
權
同
意
書

不
可
抽
換

涉
及
法
令
適
用
日
變
更

誤
繕

請
檢

附
新

的
土

地
使

用
權

同
意

書

建
照

1-18



1919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
變
更
設
計
案
未
變
動
者
，
免
附


建
築
規
模

有
變

動
重
要
附


構
造
別

有
變

動
要
重
附

(鋼
筋
混
凝
土
、
鋼
構
造

…
等

)


同
意
使
用
面
積
有
變
動

基
地
面
積
增
加

誤
繕

請
檢

附
新

的
土

地
使

用
權

同
意

書

變
更

設
計

1-19



20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基
地
面
積
應
與
申
請
書
、
地
號
表
、
土
同
一
致

非
都
會
有
用
地
別

(甲
、
乙
、
丙
、
丁
建
等
等

)

申
請

書
掛

號
日

11
2/

3/
29

11
1/

12
/2

9

若
他
項
權
利
出
現

地
上

權
(設

定
目

的
為

建
築

房
屋

)，
應
檢
附
前
頁
土
同
第
三
項
債
權
人
同
意
書

掛
件
時
的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及
地
籍
圖

不
可
抽
換

涉
及
法
令
適
用
日
變
更

更
新

請
檢

附
新

的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及

地
籍

圖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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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基
地

原
則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基
地
面
積
應
與
申
請
書
、
地
號
表
、
土
同
一
致

不
得
部
分
使
用
。

臺
北

縣
政

府
96

年
1月

18
日

北
府

工
建

字
第

09
60

03
76

96
號

函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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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請
使

用
市

府
最

新
表

單

併
案

辦
理

拆
除

執
照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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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土
地

權
利

證
明

文
件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建
物

謄
本
面
積

是
否
有
法
院
查
封
登
記

(不
可
做
任
何
處
分

)

建
物
謄
本
只
要
有

他
項
權
利
登
記
，
即

需
要

檢
附

拆
除

同
意

書

建
物
謄
本
不
涉
及
法
令
適
用
日
，
無
掛
號
日
前

3個
月
內
的
限
制

增
建

變
更
使
用

併
案
辦
理
拆
除
執
照

案
件
類
型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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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11
3年

4月
29

日
新

北
工

建
字

第
11

30
81

44
24

號
自
即
日
起
建
造
執
照
涉

結
構

外
審

案
件
，
請
於
建
造
執
照
或
變

更
設
計

核
准

後
由

簽
證

專
業

技
師

上
傳

結
構

圖
、

結
構

計
算

書
及

地
基

調
查

報
告
至
建
築
執
照
申
請
書
表
系
統
，
請
轉
知
所
屬

會
員
，
遵
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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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說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現

況
計

畫
圖

地
籍

套
繪

圖

建
築

線
指

示
(定

)圖
：

都
計

(城
鄉

局
)，

非
都

(養
工

處
)

建
築

線
指

示
圖

。

有
效

期
限

為
八

個
月

（
不

得
早

於
掛

號
日

8個
月

前
）

。
建
築
線
指
示
圖
上
面
資
訊
欄
位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
建
蔽
率
、
容

積
率
、
道
路
寬
度
等

)

備
註

(是
否
涉
及
都
市
計
畫
變
更

)

備
考

(是
否
涉
及
代
金
、
捐
地
、

整
體
開
發
、
市
地
重
劃
等

)。

地
界

是
否

與
建

築
線

重
合

超
出

要
辦

分
割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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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免
指

定
建

築
線

公
告

及
圖


檢
附

指
定

建
築

線
公

告
及

圖
說

(彩
色

版
)，
並
於
圖
說
內

標
示

基
地

位
置


是
否
鄰
接
已
公
告
建
築
線
，
圖
例
顏
色
通
常
會
不
一
樣

(紅
色
或
藍
色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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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說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結
構
外
審
尚
無
容
許
差
異
分
析

，
應

變
更
或

重
新

會
審

結
構
外
審
意
見
書
內

建
築

規
模

、
用

途
、

樓
層

高
度
是
否
與
申
請
資
料
一

致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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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條
件

限
制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28

檢
附

建
築

物
地

籍
套

繪
圖

查
核

法
定

空
地

無
重

複
使

用


查
核
方
式
為
檢
附
紙
本
建
築
物
地
籍
套
繪
圖
（
重
測
前
、

後
）
及
電
子
建
築
物
地
籍
套
繪
圖
並

標
明

基
地

位
置


如
基
地
內
查
有
建
築
造
照
核
發
紀
錄
，
請
檢
附

建
造

執
照

失
效
或

法
定

空
地

分
割

證
明
或

建
築

物
拆

除
完

竣
之

證
明

文
件
，
倘
無
法
檢
附
前
開
文
件
應
併
案
辦
理
拆
除
執
照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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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條
件

限
制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申
請

基
地

臨
接

市
有

畸
零

地


若
基
地
鄰
接
畸
零
地

(如
下
圖

A
、

B)
，
應
由
建
築
師
補
附

說
明
書
，
並
檢
附
土
地
登
記
簿
第
二
類
謄
本
確
認

(土
地

A
、

B)
是
否
為
新
北
市
所
維
管
土
地


若
為
新
北
市
所
維
管
土
地
應
洽
維
管
機
關
詢
問
是
否
併
入

建
築
基
地

建 築 基 地

A

B

畸
零

地
單

獨
建

築

依
據

11
3年

10
月

30
日
新
北
府
法
規
字
第

11
32

10
05

07
號

令
新
北
市
畸
零
地
使
用
規
則

第
6條

免
現

場
會

勘

建
造
執
照
及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案
件
，
設
計
人
應
併
同

現
地

彩
色

照
片
，

檢
討
說
明
符
合
本
規
則
第

6條
何
種
情
形
，
並
檢
附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畸
零

地
非

經
補

足
最

小
寬

度
或
深

度
，

不
得
建

築
。
但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
，
不

在
此
限

：

一
、

鄰
接

地
為

道
路
、

溝
渠

、
軍

事
設

施
或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

二
、

因
土

地
之

使
用
分

區
或
用

地
類

別
無
法

合
併
使

用
。

三
、

因
地

形
上

之
障
礙

無
法
合

併
使

用
。

四
、

寬
度

或
深

度
符
合

規
定
，

且
與

鄰
地
合

併
後
仍

為
畸
零

地
，

而
經
調

處
不
成

立
。

五
、

鄰
地

皆
已

建
築
完

成
或
領

有
建

造
執
照

，
且
已

申
報
任

一
樓

層
勘
驗

。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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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條
件

限
制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11
0.

05
.1

6.
第

1
版
 

新
北

市
建

築
行

為
涉

禁
限

建
管

制
及

相
關

平
會

成
果

綜
理

表
 

建
築
基
地
：

 
 
 
 
 
 
 
 
 
 
 
 
 
 
 
地
號
 等

  
 筆

土
地
 

1.
本
案
□
應
/□

免
「
進
行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
(詳

如
後
附
自
檢
表

)。

 
□
變
更
設
計
案
未
涉
及
原
查
核
內
容
，
免
檢
討
。

2.
本
案
□
屬
於
/□

非
屬
「

歷
史
古
蹟
遺
址
等
文
資
法
保
護
範
圍
(詳

如
後

附
系
統
查
詢
成
果

)」
。
 

□
變
更
設
計
案
未
涉
及
原
查
核
內
容
，
免
檢
討
。

3.
本
案
禁
限
建
管
制
表
所
羅
列
事
項
及
相
關
平
會
項
目
皆
已
完
成
(詳

如

後
附
平
行
分
會
項
目
表
、
禁
限
建
查
詢
成
果
及
各
機
關
回
復
公
文
)。

ˇ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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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要
用
新
北
市
政
府
文
化
局
的
網
站

(付
費
版

)查
詢
，
不
能
用
文
化
部
的

文
化

資
產

查
詢

定
位

文
化

資
產

位
置

文
化

資
產

範
圍

文
化
資
產
查
詢
網
站

開
發
行
為
涉
及
有
形
文
化
化
資
產
查
詢
網
站

(有
涉
及
文
資
位
置
及
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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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序 排 放

應
會

辦
項

目

提
醒

項
目

基
地

條
件

限
制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平
會

項
目

及
排

放
順

序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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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條
件

限
制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新
北

市
政

府
委

託
專

業
團

體
辦

理
地

質
敏

感
區

建
築

基
地

地
質

調
查

及
地

質
安

全
評

估
審

查
原

則
第

4點

建
築
基
地
有
下
列
情
形
者
，
應
依
本
原
則
辦
理
：

建
築

基
地

全
部

或
一

部
位

於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公

告
之

地
質

敏
感

區
，
應
於
申
請
建
築
許
可
時
，
進
行
基
地
地
質

調
查
及
地
質
安
全
評
估
。

其
他
情
況
特
殊
經
本
局
認
有
審
查
必
要
者
。

前
項
建
築
基
地
於
申
請
建
築
許
可
時
，
已
於
前
目
的
事
業
階

段
將
地
質
敏
感
區
基
地
地
質
調
查
及
地
質
安
全
評
估
報
告
納

入
審
查
者
，
免
再
依
本
原
則
辦
理
。

1-33



34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都
市
計
畫
法
新
北
市
施
行
細
則

細
部
計
畫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建
築
線
指
示
圖

城
鄉
局
公
文

建
築
物
層
數

(非
常
少
見

)

建
築
物
高
度
規
定
值

(山
坡
地

)

非
都

市
土

地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第
9條

)

甲
、
乙
、
丙
、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容
積
調
整

86
年

10
月

17
日

86
北
府
工
都
字
第

39
22

00
號
函
：

甲
種
及
乙
種
建
築
用
地
容
積
率
為

20
0%

丙
種
建
築
用
地
容
積
率

10
0%

(法
定
山
坡
地

)、

12
0%

(非
法
定
山
坡
地

)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容
積
率

21
0%

88
年

2月
25
日

88
北
府
地
四
字
第

70
53

6號
函
：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依
獎
投
或
促
產
等
開
發
計
畫
恢
復

30
0%

建
築
物
層
數

(無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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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都
市

計
畫

土
地

都
市
計
畫
法
新
北
市
施
行
細
則

(通
案
原
則

)

細
部
計
畫

(個
案
變
更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要
點

退
縮
、
院
落
、
綠
化
、
停
車
等
項
目

非
都

市
土

地

管
制
規
則
附
表
一
：
各
種
使
用
地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及
許
可
使
用
細
目
表

若
涉
及
興
辦
事
業
計
畫
、
開
發
許
可
，
則
依
該
計
畫
書
執
行

(土
管

)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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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
空

間
名

稱
(居

室
非

居
室

)


陽

臺
、

露
臺


門

廊
、

外
廊


走

廊
、

梯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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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山
坡

地
案

件
應

查
核

簽
證
查
核
表

環
境
地
質
圖

山
崩
潛
感
圖

土
地
利
用
潛
力
圖

逐 條 詳 實 檢 討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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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公
寓

大
廈

條
例

切
結

書

其
他

規
約
草
約
無
須
再
檢
附

裝
飾
柱
、
屋
脊
裝
飾
物
、
高
層
建
築
無
使
用
燃
氣
設

備
等
是
否
涉
及
，
請
於
其
他
項
目
補
充

切
結
書
應
後
附
專
有
共
用
圖
說

(含
起
造
人
用
印

)

變
更
設
計
案
件
未
涉
及
變
更
者
，
免
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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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涉
及

特
殊

結
構

(開
挖

擋
土

安
全

)自
行

檢
核

表

其
他


危

險
及

老
舊

建
築

物
重

建


地

下
層

開
挖

之
總

深
度

（
含

基
礎

）
超

過
鄰

房
基

礎
深

度
6公


尺

，
或

地
下

層
開

挖
層

數
大

於
鄰

房
地

下
層

數
達

2層
以

上
。


地

下
開

挖
單

層
樓

層
高

度
超

過
5公

尺
或

樓
板

高
程

不
一

致


者

。


擋

土
安

全
維

護
措

施
非

連
續

壁
工

法
施

作
者

。


倘

執
照

申
請

案
因

鄰
房

基
礎

調
查

需
要

，
得

由
設

計
人

申
請

影
印

鄰
地

執
照

地
下

室
基

礎
資

料
。

本
執

行
標

準
自

11
4年

4月
1日

起
實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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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併

辦
拆

除
執

照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1-40



41

申
請
人
身
分
核
對

1.
印
章
一
致
性

2.
身
分
證
字
號

3.
是
否
成
年

面
積
與
概
要
表
總
計
需
一
致

申
請
書
僅
填
寫

合
法

面
積

(建
物

登
記

謄
本

)
坐
落
地
號
與
門
牌

門
牌

2筆
要
附
申
請
人

名
冊

備
註
內
容

1.
是
否
借
用
道
路
、
先
行
動
工

2.
領
有
何
種
證
明
文
件
、
建
號
、
使
照

3.
是
否
全
部
拆
除
、
部
分
拆
除

4.
廢
棄
物
總
量

(含
違
建

)
5.
由

xx
x建

築
師
監
拆
負
責

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拆
照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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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
照

面
積
依
建
築
物
謄
本
所
載
面
積
填
寫

樓
層
高
度
依
使
用
執
照

※
無
產
權
部
分
不
列
入
概
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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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審
查

注
意

事
項

拆
照

套
繪

圖
說

應
註

記
建

號
或

執
照

號
碼

應
檢
附
圖
說

1.
套
繪
圖

2.
現
況
圖

3.
平
面
圖

4.
立
面
圖

無
產
權
與
有
產
權
範
圍

圖
例
標
示

面
積
計
算
應
含
括

1 .
謄
本
面
積

2.
使
照
面
積

3.
違
章
面
積

4.
廢
棄
物
總
量

平
面
圖
及
立
面
均
需
標
註

無
產
權
與
有
產
權
範
圍

拆
除

圖
說

1-43



4444

拆
照 拆

除
執

照
涉

及
共

同
壁

及
下

方
基

礎

※
未
明
確
說
明
是
否
涉
及

共
同
壁
下
方
基
礎
拆
除

※
如
涉
及
共
同
壁
及
下
方
共
同

基
礎
部
分
，
應
說
明
是
拋
棄

還
保
留
，
併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說
明

1-44



45

簡
報
結
束
謝
謝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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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照抽查注意事項說明

（含綠建築抽查流程說明）

 

李建築師易軒





新
北

市
建
築
師
公
會

協
審

抽
查

-1
14

.1
2版

建
照

抽
查

程
序

及
注

意
事

項
新

北
市

建
築
師

公
會

11
4年

12
月

建
照

協
審
講

習

建
照

抽
查

專
案
小
組

召
集

人
:張

紘
聞

+抽
查

專
案
小

組
(副

召
:林

少
夫

、
李
易

軒
、
吳

明
鐘

)
建

照
協

審
室

專
案

小
組

召
集

人
:趙

峙
孝

+
協

審
專

案
小

組
1

2-1



一
、

今
年

建
照

抽
查

之
精

進

1、
抽
查
建
築
師
資
格
：

a.
 1

14
年
市
府
核
備
共

19
6位

b.
 由

協
審

建
築
師
中
推
薦

2、
抽
查
小
組
『
組
長
』
權
責
：

a.
協

調
：
當

天
法

規
討
論

與
共
識

。

b.
協

調
：
申
請

人
與

抽
查
人

法
規
爭

議
。

c.
提

醒
：
抽

查
人

抽
查
項

目
表
填

填
寫
重

點
。

d.
轉

提
爭
議

調
處
平

台
：
有

爭
議
案

件
主
動

轉
提
。

2

2-2



3、
11

3年
度
建
照
抽
查
之
變
革
：

四
大
精
進
方
案 1、
抽
查
比
例

2、
組
織
調
整

3、
簡
化
流
程

4、
擴
大
培
訓


降
低
抽
查
案
件
數


抽
查
專
案
合
併
綠
建
築
抽
查


未
來
報
備
縮
短
等
候
流
程


加
強
培
訓
新
進
抽
查
人
力

a.
每
星
期
二
：
下
午

13
:3

0~
17

:3
0 

!!
)

b
.抽

查
案
件
數
：

2~
3件

/人

c.
抽
查
時
間
：

13
:3

0~
16

:0
0

d
.申

請
人
逐
案
討
論
時
間
：

16
:0

0~
17

:3
0 

!!
3

2-3



4、
各
年
度
抽
查
建
築
師
統
計
：

11
4年

度
迄
今
抽
查

成
效

:

1、
合

格
=

9
件

2、
報

備
=

12
2件

3、
變

更
設
計

=
17

件

合
計

=
14

8件

不
合

格
率

:1
1.

48
%

5、
申
覆
案
件
之
協
助
：


每
周
三
上
午

10
時


不
涉
及
建
築
法

#
39
條


協
助
申
覆
改
為
報
備
修
正

建
管
爭
議
平
台

針
對
抽
查
意
見

提
出
個
案
調
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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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建
照

抽
查

比
例

◆
抽

查
比

例
：

(一
)

5層
以

下
(非

供
公

眾
)

10
%
以

上
。

(二
)

5層
以
下

(供
公

眾
)

20
%
以

上
。

(三
)

6~
10
層

：
20

%
以

上
。

(四
)

11
~
14
層
：

40
%
以

上
。

(五
)

15
層

以
上
：

50
%
以

上
。

◆
必

抽
案
件
：

(一
)
山

坡
地

供
公

眾
。

(二
)
有

活
動
斷
層

地
質

敏
感

或
山

崩
地

滑
地

質
敏
感
區
內
，

且
應

進
行
鑽
探

者
。

(三
)
防

火
避

難
性

能
設
計

或
防
火

避
難
綜

合
檢
討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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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抽
查

項
目

表
填

寫
重

點

6

2-6



1、
敘
明
圖
號
，
以
利
後
續
修
正
。

2、
重
複
問
題
，
集
中
成
一
項
。

3、
變
更
設
計
僅
就
變
更
部
分
抽
查
。

4、
請
向
設
計
建
築
師
確
認
缺
失
意
見
。 7

2-7



1、
敘
明
圖
號
，
以
利
後
續
修
正
。

2、
抽
查
欄
位
有
打

X
 ，
未
列
缺
失
項
目

3、
寫
在
下
方
的
未
符
項
目
。

4、
會
造
成
重
複
扣
分
之
情
形
。

8

2-8



1、
請
向
設
計
人
確
認
缺
失
。

2、
缺
失
槓
除
，
要
補
簽
名
。

3、
當
日
組
長
應
參
與
討
論
。

4、
有
爭
議
，
可
以
提
送
每
周

三
上
午
之
爭
議
平
台
。

9

2-9



10

2-10



11

:

2-11



12

:

2-12



13

:

2-13



14

14
2條


還
沒

公
告
實
施

預
告
修
正
的
技
術
規
則
條
文

:

第
14

4條


還
沒

公
告
實
施

2-14



四
、

抽
查

案
件

考
核

表

15

2-15




考
核
結
果

16

2-16




專
案
列
管

17

2-17




表
單
資
料

18

2-18



五
、

抽
查

結
果
統
計

◆
統

計
11

1~
11

3年
每
年
抽
查
結
果
統
計

1.
抽

查
案
件
總
數
：

61
9件

建
照

+
變
更

2.
抽

查
後

應
變
更
設
計

件
數
：

74
件

3.
抽

查
後
符
合
規
定
件

數
：

62
件

4.
其

餘
為

缺
失
報
備
件
數
：

48
3 
件

5.
歷

年
不

合
格
比
率
約
：

14
%

~
15

%

◆
11

4年
(6

~
11
月

)不
合
格
比
率
約
：

15
.2

%

19

11
4年

案
件

數
26

3

變
更

設
計

40

2-19




抽

查
變

更
設

計
案
歸
納

一
、

協
審

端
：

1.
設

計
人
堅
持

不
改

(複
審

建
築

師
不
好

意
思
要

求
)！

2.
複

審
建

築
師

，
部
分

法
規
類

型
不
熟

！

(E
X

:特
定

建
築

,特
安

梯
,倉

儲
車

庫
,騎

樓
開
挖

率
,

土
管

或
建

管
手
冊

不
熟

,陽
台

,區
劃

,遮
煙

,

梯
廳

連
續

,汽
機

車
道

共
用
加

寬
,..
等

)

3.
文

件
缺

漏
！

(平
會
未

完
成
、

缺
圖
、

所
有
權

..等
)

二
、

抽
查

端
：

1.
管

區
承

辦
土
管

或
科

內
執
行

與
公
會

落
差
！

2.
抽

查
人
結
論

太
重
！

(請
組
長

再
確
認

)

3.
設

計
建

築
師

未
出
席

說
明
！

4.
無

紙
化

面
與

上
傳
不

一
致
！

過
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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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

審
室
公
告

11
4.

1.
22

】
自

11
4年

2月
1日

起
新

北
公

會
受
理
新

增
工
作
項
目
及
加
註
事
項
注

意
事
項

:

(一
)建
造
執
照
審
查
複
核
決
行
機
制
（
都
市
計
畫
內
非
山
坡
地
住
宅

區
主
要
用
途
為
住
宅
使
用
之
建
造
執
照
申
請
案
）
。

(二
)上
述
未
完
成
複
審
確
認
之
案
件

(含
變
更
設
計
案

)，
方
才
適
用
。

(三
)執
照
加
註
事
項
，
由
設
計
建
築
師
負
責
勾
選
填
寫
，
於
複
審
同

時
檢
附
供
複
審
建
築
師
先
行
審
閱
。

(四
)上
述
事
宜
，
得
視
執
行
狀
況
配
合
建
照
科
滾
動
調
整
。

審
查
速
度

審
查
品
質

異
常
處
理

建
照
抽
查

(全
部
都
是
公
會
的
事

!!
)

現
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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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議
：

一
、

協
審

端

1、
協

審
時
：
隨

手
查
法

規
,手

冊
等

。

2、
爭

議
時
：
組

長
、
督

導
、
爭

議
平
台

、

召
集

(副
召
集

)人
、
抽

查
召
集

人

法
規

23
3,

33
3.

.
等

。

二
、

抽
查

端

1、
組

長
：

協
調
｢人

、
法
規

爭
議

..等
｣
。

2、
抽
查

人
：
依

｢法
規
｣下

結
論

。

3、
爭

議
時
：
組

長
、
轉

爭
議
平

台
、

召
集

(副
召
集

)人
、
抽

查
召
集

人

法
規

23
3,

33
3.

.
等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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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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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土
署
網
頁
自
行
下
載
：

覆
核
申
請
書

建
造

執
照
及
雜
項

執
照
簽
證
項
目
抽
查
作
業
要
點

下
載

網
址

:
ht

tp
s:

//
w

w
w

.n
lm

a.
go

v.t
w

/c
h/

le
gi

sla
tio

n/
re

gs
ea

rc
h/

18
8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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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務
局
官
網
資
訊

下
載

網
址

:
ht

tp
s:

//
w

w
w

.p
ub

lic
w

or
k.

nt
pc

.g
ov

.tw
/h

om
e.

jsp
?i

d=
4e

fa
d8

4c
56

51
a0

bc
&

ac
t=

be
4f

48
06

8b
2b

00
31

&
da

ta
se

rn
o=

23
a7

61
be

16
cf

df
bd

cf
00

2c
df

e8
5a

5a
9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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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會
的
公
告
資
訊

首
頁

下
載


建
照

協
審

公
告

下
載
網
址

:
ht

tp
s:

//
w

w
w

.n
tc

aa
.o

rg
.tw

/f
ile

Do
w

nl
oa

d/
in

de
x?

id
=7

b9
8d

94
46

55
04

10
a8

ea
53

51
cf

84
1b

d1
a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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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會
的
公
告
資
訊

28

2-28




11

2年
度
新
北
市
評
鑑
「
特
優
」

◆
感

謝
協

審
室

+
抽
查
室

全
體

建
築
師

◆
感

謝
協

審
室

全
體

會
務
人
員

協
審

室
會

務
：

吳
玟

慧

抽
查

室
會

務
：

謝
苑

瑜

電
話

:0
2-

29
46

89
9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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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綠
建

築
抽

查
作

業
配

合
調

整

30

2-30



查
核
小
組
長

綠
建
築
查
核
建
築
師
組
織
與
職
掌

查
核
建
築
師

培
訓
建
築
師

智
慧
暨
綠
建
築
委
員
會

精
進
專
案
小
組

綠
建
築
查
核
小
組

創
新
研
究
專
案
小
組

執
行
查
核
作
業
專
案
小
組

研
究

及
推

動
建

築
永

續
發

展
及

ES
G相

關
事

務

綠
建
築

講
習

及
教

育
訓

練

智
慧
及
綠

建
築

宣
傳

及
推

廣

定
期

溝
通

回
饋

查
核

作
業

實
際

狀
況

一
、
綠
建
築
查
核
執
行
依
據
與
工
作
組
織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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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
公
會
依
登
記
查
核
人
數
分
派
抽
查
建
築
師
輪
值
表
，

並
於
月
底
前
，
以
郵
件
及
傳
真
通
知
次
月
輪
值
之
查
核

建
築
師
。

2.
查
核
人
員
如
當
日
不
能
參
加
者
，
可
自
行
協
調
其
他
查

核
人
員
調
換
，
並
通
知
公
會
排
審
會
務
人
員
登
錄
。

3.
查
核
前
一
日
，
公
會
再
以
電
話
提
醒
查
核
人
，
於
次
日

到
府
輪
值
查
核
工
作
，
前
一
日
若
遇
突
發
性
停
班
停
課
，

查
核
建
築
師
仍
需
自
行
注
意
輪
值
時
間
。

二
、
查
核
工
作
相
關
事
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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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查
時
間

:每
星
期
二
上
午

9:
00
至

12
:0

0

抽
查
地
點

:新
北
市
政
府
建
照
科
五
樓
會
議
室

(新
北
市
府

05
35
室
，
同
建
照
抽
查
地
點

)

抽
查
人
員
簽
到

/離
席
事
宜

:

1.
應
於

9:
00
前
完
成
簽
到

2.
每
案
二
人
一
組
，
負
責
查
核
及
檢
視
報
告
書

3.
查
核
期
間
內
減
少
雜
務
，
若
需
暫
時
離
席
，
請
告
知
其
他
建
築
師

4.
案
件
查
核
完
畢
，
經
組
長
複
核
並
登
錄
資
料
後
，
方
屬
工
作
完
成

二
、
查
核
工
作
相
關
事
務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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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

本
會
以
電
話
通
知
設
計
單
位

”
得

”
列
席
參
加
綠
建
築
審
查
。

(二
).設

計
單
位
請
於

”
設
計
單
位
簽
到
表

”
簽
名
並
加
註
時
間
；
依

簽
到
時
間
安
排
進
場
審
查
，
尚
未
安
排
案
件
之
人
員
請
在
外
等

候
。

設
計
單
位
列
席
參
加

二
、
查
核
工
作
相
關
事
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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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

組
長
負
責
當
天
的
審
查
秩
序
及
管
理
案
件
順
序
。

(四
).比

照
建
照
抽
查
，
案
件
內
容
無
法
當
場
修
改
，
僅
能

提
出
說
明
，
不
須
當
場
檢
討
如
何
可
以
符
合
規
定

,只
需

告
知
缺
失
。

(五
).查

核
完
成
，
交
小
組
長
檢
視
後

,再
請
設
計
單
位
離
席
。

避
免
設
計
單
位
離
席
後
才
發
現
查
核
缺
失

設
計
單
位
列
席
參
加

二
、
查
核
工
作
相
關
事
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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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查
核
工
作
相
關
事
務

綠
建
築
報
告
書
排
列
順
序

免
檢
附
的
說
明

各
項
指
標
書
圖
文
件
順
序

建
議
及
推
廣
綠
建
築
設
計
報
告
書
，

依
據
查
核
表
完
成
排
序
。

2-36



二
、
查
核
工
作
相
關
事
務

原
則

上
每
週
二
進
行
綠
建
築
抽
查
，
每
次
抽
查
視
案
件
多

寡
為

1位
小
組
長
及

1-
5位

抽
查
建
築
師
，
若
當
日
案
件
數

到
20

~2
2件

以
上
則
另
增
安
排
一
次
日
期
。

工
作

內
容

綠
建

築
小
組
長

1.
掌

控
綠

建
築

抽
查

會
場

的
抽

查
順
序
及
秩
序
。

2.
分

配
及

〝
調

配
〞

個
案

給
抽

查
建
築
師
抽
查
。

3.
小

組
長

不
進

行
實

質
抽

查
，
協
助
抽
查
建
築

師
進

行
綠

建
築

抽
查
。

4.
檢

視
抽

查
建
築

師
填
寫

標
單
內
容

。

5.
檢

視
個

案
不

合
格

件
的

不
合
格
文
字
說
明
是

否
清

晰
能

懂
。

6.
每

案
表

單
的

檢
視

欄
由

皆
小
組
長
簽
。

綠
建

築
抽

查
建

築
師

1.
抽

查
建

照
內

綠
建

築
簽

證
內
容
。

2.
每

位
建

築
師

抽
查

案
件

數
原
則
為

3件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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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

各
位

建
築

師
先
進

熱
心

協
助

法
規

一
致

齊
心

改
善

執
業

環
境

建
照

抽
查
專
案
小
組

召
集

人
:張

紘
聞

(0
2)

66
13

09
88

#
10

7
09

35
-1

82
57

7

副
召

集
人

:林
少
夫

建
築

師
成

員
:李

易
軒
、
吳
明
鐘

建
築

師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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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缺失案例說明

林 泊彣

3-0



0

主
講

人
林

泊
彣

2
0
2
5
/ 

1
2
 /
 0

3

協
審
負
責
：
汪
俊
男

 理
事
長

協
審
專
案
：
趙
峙
孝

+
賴
良
政

+
洪
迪
光

+
陳
睿
成

+
黃
永
興

+
李
訓
中

+

林
泊
彣

+呂
威
毅

+彭
康
祐

+高
文
哲

+謝
家
銘

+鄧
明
燦

抽
查
專
案
：
張
紘
聞

新
北

市
建

築
師

公
會

1
1

4
年

度
下

半
年

講
習

精
進

建
築

執
照

加
強

審
查

講
習

會

3-1



1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2



案
例

0
1

-地
下

倉
儲

式
停

車
應

依
工

作
手

冊
0

7
-0

7
檢

討
容

積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
本

案
僅

就
地

下
2

層
倉

儲
停

車
空

間
檢

討
容

積
，

未
依

0
7

-0
7

規
定

整
體

地
下

室
容

積
檢

討
。

3-3



案
例

0
2

-二
側

居
室

走
廊

寬
度

應
符

合
較

寬
走

廊
寬

度

走
廊

寬
度

未
依

較
寬

走
廊

寬
度

檢
討

連
續

設
置

有
誤

，
應

維
持

1
.6

m
以

上
寬

度
。

⚫
本

案
為

二
側

有
居

室
走

廊
，

寬
度

應
為

1
.6

公
尺

以
上

，
共

同
通

達
樓

梯
間

、
昇

降
機

間
之

走
廊

寬

度
未

依
較

寬
走

廊
寬

度
檢

討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4



案
例

0
3

-基
地

鄰
接

現
有

道
路

若
非

角
地

應
依

規
定

應
檢

討
道

路
陰

影

⚫
本

案
鄰

接
6

m
現

有
道

路
，

且

本
案

基
地

非
屬

角
地

，
未

依

規
定

檢
討

6
m

現
有

道
路

之
道

路
陰

影
。

2
W
≤3
0
m

基
地

鄰
接

現
有

道
路

，
本

案
非

角
地

未
檢

討
道

路
陰

影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5



案
例

0
4

-無
障

礙
樓

梯
應

通
達

建
築

物
各

層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1
6

7
之

2
條

檢
討

。

⚫
本

案
無

障
礙

樓
梯

僅
設

置
至

地
下

1
層

，
未

依
規

定

通
達

地
下

室
各

層
。

無
障

礙
樓

梯
未

通
達

地
下

室
各

層
，

檢
討

有
誤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6



案
例

0
5

-挑
空

樓
層

昇
降

機
道

應
計

算
樓

地
板

面
積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1
6

2
條

規

定
檢

討
。

⚫
本

案
2

層
挑

空
樓

層
之

昇
降

機
道

，
未

依
規

定
檢

討
樓

地
板

面
積

。

昇
降

機
道

面
積

未
檢

討

樓
地

板
面

積
有

誤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7



案
例

0
6

-安
全

梯
至

少
 1

 座
僅

設
 1

 處
出

入
口

且
不

得
連

接
居

室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9
7

條
第

3
項

規
定

檢
討

。
建

築
物

各
棟

設
置

之
安

全
梯

，
應

至
少

有
 1

 座
於

各
樓

層
僅

設
 1

 處
出

入
口

且

不
得

直
接

連
接

居
室

。

⚫
本

案
安

全
梯

防
火

門
直

接
連

接
居

室
，

不
符

上

開
規

定
，

應
予

修
正

。 安
全

梯
防

火
門

直
接

開

向
居

室
，

檢
討

有
誤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8



案
例

0
7

-樓
梯

寬
度

應
依

居
室

面
積

檢
討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3
3

條
規

定
檢

討
樓

梯
寬

度
。

地
面

層
以

上
居

室
樓

地
板

面
積

超

過
2

0
0

m
² 

，
應

設
置

1
.2

m
以

上
寬

度
之

樓
梯

。

⚫
本

案
居

室
樓

地
板

面
積

大
於

2
0

0
m

²，
設

置
安

全
梯

寬
度

1
.0

m
小

於
1

.2
m

，
檢

討
有

誤
。

居
室

面
積

大
於

2
0

0
m

²，
安

全
梯

寬
度

1
m

 <
1

.2
m

，
檢

討
有

誤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9



案
例

0
8

-商
業

區
做

非
住

宅
使

用
管

道
間

應
集

中
配

置
於

公
共

側

⚫
依

1
1

3
工

務
局

建
照

科
業

務

工
作

手
冊

編
號

0
5

-1
8

檢
討

。

⚫
本

案
位

於
商

業
區

且
未

經
過

都
市

設
計

審
議

，
非

住
宅

使

用
標

準
層

管
道

間
未

集
中

於

公
共

服
務

核
內

設
置

，
檢

討

有
誤

。

非
住

宅
用

途
管

道
間

未
集

中
於

公
共

服
務

核
內

設
置

，
檢

討
有

誤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10



案
例

0
9

-基
地

位
於

環
境

敏
感

地
質

圖
中

高
潛

感
區

應
進

行
坡

審

⚫
依

山
坡

地
雜

項
執

照
申

請
案

件
簽

證
查

核
表

檢
討

。

⚫
本

案
基

地
位

於
山

崩
中

高
潛

感
區

(山
崩

潛
感

圖
)，

及
低

土
地

利
用

潛
力

區
(土

地
利

用
潛

感

圖
)，

但
未

依
規

定
進

行
坡

審
。

圖
中

所
標

示
基

地
位

置
，

依
規

定
應

辦
理

第
一

類
坡

審
。

山
崩

潛
感

圖
土

地
利

用
潛

感
圖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11



案
例

1
0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同

一
建

築
物

供
二

種
以

上
不

同
之

用
途

使
用

時
，

應
按

各
類

加
總

認
定

之
，

並
應

檢
討

防
空

避
難

室
。

⚫
內

政
部

9
9

.3
.3

台
內

營
字

第

0
9

9
0

8
0

1
0

4
5

號
令

。
 

⚫
…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建
築

物
同

一
建

築
物

供
2

種
以

以
上

不
同

之
用

途
使

用
時

，
應

依
各

該
使

用
之

樓
地

板
面

積
按

本
範

圍
認

定
之

。
 

•
七

、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3
0

0
㎡

以
上

之
餐

廳
、

咖
啡

廳
、

茶
室

、
食

堂
。

 

•
十

四
、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在
5

0
0

㎡
以

上
之

一
般

行
政

機
關

及
公

私
團

體
辦

公
廳

、
農

漁
會

營
業

所
。

 

⚫
本

案
地

上
5

層
，

店
鋪

及
飲

食
店

加
總

大
於

3
0

0
㎡

；
一

般
事

務
所

大
於

5
0

0
㎡

，
應

為

供
公

眾
建

築
物

，
並

依
規

定
應

設
置

防
空

避
難

室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12



案
例

1
1

-開
啟

門
軌

跡
線

應
保

持
走

廊
寬

度
至

少
1

2
0

 公
分

。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9
2

 條
，

走

廊
寬

度
依

其
規

定
。

 

⚫
依

無
障

礙
設

計
規

範

2
0

4
.2

.2
 寬

度
：

通
路

走
廊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1
2

0
c

m
，

走
廊

中
如

有

開
門

，
則

去
除

門
扇

開

啟
之

空
間

後
，

其
寬

度

不
得

小
於

 1
2

0
 c

m

（
圖

 2
0

4
.2

.2
）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13



案
例

1
2

-非
屬

區
分

所
有

權
建

築
物

免
計

容
積

之
機

電
設

備
空

間
檢

討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篇
第

 1
6

2
條

：
「

…
 

機
電

設
備

、
安

全
梯

之
梯

間
、

緊
急

昇
降

機
之

機

道
…

得
不

計
入

容
積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
」

 

⚫
依

9
2

.0
8

.2
5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

9
2

0
0

1
0

4
1

2
號

函
、

9
2

.0
7

.1
5

 內
授

營
建

管
字

第
0

9
2

0
0

8
7

9
4

4

號
函

示
辦

理
。

本
案

應
檢

討

當
層

居
室

樓

地
板

面
積

1
/1

0
及

淨
寬

2
m

以
下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14



案
例

1
3

-建
築

基
地

檢
討

建
築

物
高

度
，

應
注

意
道

路
境

界
線

位
置

。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1
6

條
：

基
地

臨
接

 2
 條

以
上

道
路

，
其

高
度

限
制

：
 

一
、

基
地

臨
接

最
寬

道
路

境
界

線
深

進
其

路
寬

 2
 倍

且
未

逾
 3

0
m

 範
圍

內
之

部
分

，
以

最
寬

道
路

視

為
面

前
道

路
。

 

二
、

前
款

範
圍

外
之

基
地

，
以

其
他

道
路

中
心

線
各

進
 1

0
m

 範
圍

內
，

自
次

寬
道

路
境

界
線

深
進

其

路
寬

 2
 倍

且
未

逾
 3

0
m

 ，
以

次
寬

道
路

視
為

面
前

道
路

，
並

依
此

類
推

。
 

三
、

前
二

款
範

圍
外

之
基

地
，

以
最

寬
道

路
視

為
面

前
道

路
。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15



案
例

1
4

-住
宅

用
途

建
物

之
挑

空
需

面
向

6
米

以
上

法
定

空
地

或
永

久
性

空
地

⚫
依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設
計

施
工

篇
第

1
6

4
-1

條
 …

挑
空

部
分

每
住

宅
單

位
限

設
 1

 處
，

應
設

於
客

廳

或
客

餐
廳

之
上

方
，

並
限

於
建

築
物

面
向

道
路

、
公

園
、

綠
地

等
深

度
達

 6
m

 以
上

之
法

定
空

地

或
其

他
永

久
性

空
地

之
方

向
設

置
。

…

⚫
依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函
 1

0
5

.0
8

.0
8

.營
署

建
管

字
第

1
0

5
0

0
4

4
5

5
4

號
 說

明
略

以
：

…
都

市
計

畫
之

「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

非
屬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1
條

第
4

0
款

之
永

久
性

空
地

。
…

需
面

向
6

m
以

上
法

定
空

地
或

永
久

性
空

地

面
前

為
高

速
公

路
用

地

三 、 抽 查 缺 失 案 例 說 明 3-16



案
例

1
5

-建
照

協
審

應
檢

視
平

行
分

會
是

否
完

成
。

⚫
平

行
分

會
尚

未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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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相關建管法規法令彙整 
（僅節錄公文，詳細資訊請依公文號或關鍵字查詢） 

 

目錄 

一、中央解釋函令（114 年 05月份至 114 年 11 月份）及搜索教學 .......... 2 

二、新北市政府公告（114年 05 月份至 114 年 11月份）及搜索教學 ........ 4 

三、「都更」、「城鄉」、「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114 年 05月份至 114年

11 月份）及搜索教學 ............................................. 9 

 

  



附錄二-2 

一、中央解釋函令（114 年 05 月份至 114 年 11 月份）及搜索教學 
 

114/06/11→有關嘉義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委託嘉鼎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嘉義市綠能永續循環中心興建營運移轉案」（以下簡稱焚化

廠 BOT 案）之建築物使用類別、組別定義及其他相關防火區劃

法規適用疑義 1案，請查照。 

114/06/18→有關貴會「建築物屋頂水箱側牆及平頂是否可與結構體外牆共

構之適用等情疑義」補充說明 1 案，復請查照。 

114/07/03→有關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及施工查驗執行要點第 2 點適用

範圍之基地面積是否包含建築基地範圍外之水保設施所用土地

面積 1 案，復請查照。 

114/07/14→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41條規定供工廠使用之

建築物防空避難設備附建標準，無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書者得

否準用建築設備編第 37條附表說明一（三）之作業人數疑

義，請依說明三辦理，請查照。 

114/07/23→關於設有樓板之管道間應否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 條之 2 區劃分隔 1 案，請依說明二辦理。 

114/07/23→有關民眾申請停用個人住宅用昇降設備是否違反建築法及建築

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規定 1 案，詳如說明，請查

照。  

114/07/28→有關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未規定設置，依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決議留設之機車停車位得否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1

案，復請查照。(停止適用) 
114/09/01→有關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未規定設置，依都市設計審議

委員會決議留設之機車停車位得否免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1

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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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首頁右邊「解釋函彙編」→下面「更多解釋函彙

編」→轉跳頁面後右上角「關鍵字/函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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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北市政府公告（113 年 07 月份至 113 年 10 月份）及搜索教學 
 

114/04/25→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有關「性別友善廁所設計指

引」，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114/05/12→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有關本市消費場所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險之投保範圍及最低投保金額業已公告修正，並自 114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請查照。 

114/05/16→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有關修訂 2023年版

「低碳（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部分規定之適用原則，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114/05/23→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有關本府環境保護局「新北市事業廢棄

物網路申請審查管理系統」已新增產製「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

書審查核准證明」及「解除列管審查核准證明」並具備

QRCode 防偽功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參照辦理。 

114/05/26→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有關本局辦理請領使用執照修正「本市

建築工程依建築法第 71條涉及竣工圖說簽章執行方式」一

案，適用自 114 年 6 月 1 日起第一次掛件之申請案件，請轉知

所屬會員查照辦理。 

114/06/03→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將於 114

年 5 月 30 日完競賽，請本市建照工程協助 114 年 6 月 2日(星

期一)針對該活動宣傳帆布復原及宣傳影片內容更換，請查照

並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市建築物施工損壞鄰房事件處理程

序。 

114/06/11→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修正「新北市政府建築執照書圖電子檔繳交

作業原則」，檢送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 1 份，並於即日起生

效，請查照。 

114/06/11→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為有效提昇本市簡易室內裝修申請案之行政

效率及服務品質，訂定簡化行政措施，請轉知所屬會員自 114

年 6 月 16 日起實施，請查照。 

114/06/20→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有關本市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與設備安

全檢查申報（網路申報）預審表已修正，定於 114 年 7月 1 日

起實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配合辦理。 

114/06/2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有關內政部 113 年 12月 19日台內國字

第 1130814258 號令發布修正「施工中建築物混凝土氯離子含

量管理實施要點」，請依說明修正辦理，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

員。 

114/07/01→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為落實行政技術分立並加速執照行政效

率，檢附建築執照申請案特殊結構審查(開挖擋土安全)自行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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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表 1 份，請納入行政契約據以執行，請查照。 

114/07/01→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有關內政部 114 年 4月 17日台內國字

第 1140802916 號令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相關書表

格式」，定於 114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為協助各界使用系統，

請將系統操作手冊轉知所屬會員。 

114/07/29→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綠建築標章及建築能效標示申

請審核認可及使用作業要點」部分規定，業經內政部於 114 年

7 月 18 日以台內建研字第 1147638520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

發布令及修正規定各 1 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114/07/29→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有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自即日起受理營

建剩餘土石方即時追蹤系統之型式審驗、資料審驗及操作審驗

一案，請查照。 

114/07/29→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 114 年 7 月 18日台內國字第

11408090702 號函及相關附件 1 份，有關 114 年 7 月 18 日台

內國字第 1140809070 號令訂定發布之「營建剩餘土石方清除

機具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規範」，請查照。 

114/08/01→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為全面防護幼兒安全，請貴公會協助推動宣

導將防墜之預防設施設備納入建案，請轉知會員，請查照。 

114/08/0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有關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營建剩餘土石方

資訊服務中心業務諮詢專線自 114 年 8 月 1 日起異動為

(03)2727455 一案，請查照。 

114/08/05→新北市政府工務局轉知有關簡化「本市申辦使用執照修改竣工

圖與併案辦理變更設計」申請流程，自 114 年 9 月 1日起擴大

實施對象，凡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於屋頂板勘驗核准後，

竣工圖說與核定不相符時，均應向本市建築師公會辦理先行審

查，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辦理。 

114/08/13→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 114 年 8 月 1日訂定發布「民間

建築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件」、「公

共工程(含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件」、「收

容處理場所營建剩餘土石方運送證明文件」函 1 份，請查照。 

114/08/18→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為推動營建剩餘土石

方全流向管制，建置「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系統」正式上

線說明函 1 份，請查照。 

114/09/05→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有關「2016 建築執照申請書表系統(單

機版)」停止服務一案，請查照。 

114/09/10→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檢送 114 年 7 月 16 日召開之「新北市

政府工務局與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114 年 7 月份建築管

理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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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9/10→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檢送本局制定之套繪圖圖層規範(114 年

9 月 1 日版)1 份，請查照 

114/09/23→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檢送新北市政府 114 年 8月 29日新北府工

建字第 1141718473號令及修正「新北市建築執照工程造價標

準表」1份，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周知。 

114/09/2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25 年版「低碳

（低蘊含碳）建築評估手冊」，自 115年 7 月 1日起實施，並

自 116 年 7 月 1日起公有辦公、服務類新建建築物於申請綠建

築標章及建築能效評估時，須併同申請低碳建築標示，請查

照。 

114/09/24→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2024 年版「建

築能效評估手冊（BERS）」增訂「住宅單位能效評估系統（RU-

BERS）與既有集合住宅共用部分能效專家評估系統（ERP-

BERSe）」2 系統，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114/09/25→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有關修正「新北市使用執照書圖文件核

對自主檢查表」，自發文日期起適用所有申請案件（含申請中

案件），惠請轉知貴會會員，請查照。。 

114/09/25→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基隆港務分

公司 114 年 9 月 4日函頒修正「臺北港收容非公共工程土石方

作業規定」1 份，請查照。 

114/09/25→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於 114 年 1 月 15 日召開之「新北市政

府工務局與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 114 年第 1 次建築管理

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建管提案二補充圖例樣態，請查照並轉

知所屬會員。 

114/09/25→函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檢送該局制定之套繪圖圖層規範(114 年

9 月 1 日版)1 份，請查照。 

114/10/09→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為加強本市公共建築物新建工程無障礙

設施設計及圖說符合規定一案，請查照。 

114/10/15→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114 年 10 月 1日國

署建管字第 1140099590 號函釋，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114/10/15→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環境部檢送「環境部開發行為環境影響

評估審查參考指引」，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 

114/10/15→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為推動營建剩餘土石

方全流向管制，已訂頒「營建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

明文件及其格式」並自 115 年 1 月 1日生效之說明函 1份，請

查照。 

114/10/23→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更正 114 年 10 月 15日新北府工施字第

1142029182號函附件，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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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0/23→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更正 114 年 10 月 15日新北府工施字第

1142034503號函說明二，請查照。 

114/10/28→轉知有關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工程之承造人應於施工計畫書

擬定火災預防措施，施工過程及作業前應由工地主任、工地負

責人或專任工程人員指定專人進行施工前防火安全確認，並加

強作業中之監視及作業後之檢查，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遵照

辦理。 

114/11/06→轉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函轉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委託定海創新有

限公司辦理「營建剩餘土石方電子聯單全國教育訓練—工程主

辦（管）機關及營造業教育訓練」一案，請貴機關(公會)依業

務需求報名參加，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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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轉知公文或法規專區→搜尋欄打「新北市政

府工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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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都更」、「城鄉」、「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114 年 04 月

份至 114 年 10 月份）及搜索教學 
 

114 年 03 月份「城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114 年 09 月份「城鄉」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114 年 07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114 年 08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114 年 09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會議紀錄 

 

搜尋「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檔案下載→333、423 及 123 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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